
 

全國殘障保險計劃  

Chinese Traditional - Safeguards for Participants Who Manage Their Own Plans 

 

自我管理計劃參與者的安全保障機制 

所有參與NDIS的人士都將有權決定選擇誰爲他們提供服務以及如何獲取他們所需要的支援。部份參與者可

能決定自我管理支援計劃，另外一些人可能要求其他人代爲管理（計劃受托人），或者使用註冊計劃經理

的服務。無論何種形式，這樣的計劃管理方式都屬於自我管理。自我管理不同於NDIA與參與者達成協議，

由NDIA負責購買和管理參與者的支援服務的計劃管理方式。 

參與者如果選擇NDIA管理他們的支援計劃，則能保證服務提供者已經得到註冊認可，包括服務提供者設立

了對其僱員的審核程序，投訴處理程序，控制限制性手段使用程序以及其他政府同意可以實施的措施程序。 

目前，NDIS法規規定，選擇自我管理支援計劃的參與者有權向任何一名他們認可的服務提供者購買服務，

無論這名提供者是否已經成為NDIS支援服務的註冊提供者。對於那些選擇自我管理全部或部份支援服務

計劃的人士來説，應該有哪些以及怎樣程度的服務質量和安全保障是一個大問題。 

保障自我管理支援計劃人士安全的不同選擇方案 

很多參與者都有能力自行管理本人支援計劃中的行政和財政事務。但是，必要的服務質量和安全保障措

施將會讓他們更有信心。有三大類用於協助自我管理計劃的人士的方案可以考慮。 

選擇方案 1：增加參與者自我風險管理的能力 

這一方案能夠讓殘障人士自由選擇他們需要的服務提供者，沒有任何限制（目前NDIS試行地區内的自

我管理計劃參與者即是這樣）。但是，他們也可以獲取額外的支持，在選擇服務提供者以及管理他們的

計劃時得到幫助，以便作出恰當的決策，同時妥善地管理風險。 

參與者可以選擇已經註冊的服務提供者，並得益於由此帶來的額外保證。如果選擇未經註冊的服務提供

者，則這些提供者的背景可能沒有得到全面深入的核查。 

選擇方案 2：禁止部份人員提供支援服務 

這個方案的目的是讓那些購買支援服務的人士，當他們選擇向非NDIA註冊服務提供者購買服務時，能夠

獲得額外的安全保障。實施這一方案包括設立一個中央信息系統，收集對那些缺乏職業道德或缺乏安全保

障的個人或組織的報告，然後加以評估並決定這樣的個人或組織是否應該被禁止向NDIS參與者提供支援

服務。類似這樣計劃的適用範圍將僅限於那些提供特定類別支援服務的個人或組織，同時他們所涉及的支

援服務存在給他人造成傷害的潛在危險。本計劃不會與目前在諸如衛生服務行業實施的計劃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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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方案 2a：反向註冊計劃 

所有服務提供者，包括未註冊的提供者，都要服從提議的NDIS行爲守則（見NDIA服務提供者註冊機制

資訊單張）的約束管理。任何服務提供者如果有違背行爲守則的行爲，將會被禁止繼續提供支援服務。

這項計劃可以適用於所有與殘障支援相關的服務（無論是否是由NDIS撥款），或衹是用於限制那些使

用NDIS撥款購買的支援服務。  

選擇方案 2b：禁用人員或排除人員清單 

如果實施這項方案，當一名僱員的行爲對參與者造成危險時，僱主必須報告。任何報告都會得到調查。

如果所涉及人員確定不適合在本行業中工作，該人便會被記入禁用人員清單。如果希望雇用一個人承擔

特定的工作，僱主必須在正式雇用之前，核查該人是否屬於禁用人員。 

自我管理支援計劃的NDIS參與者也可以使用禁用人員清單作核查，但不是强制性的。殘障人士直接雇

用工作人員時，他們也屬於僱主，但是不需要以同樣的方式報告僱員的行爲。 

選擇方案 3：自我管理支援計劃的參與者必須使用經 NDIA同意或篩選的服務提供者 

NDIS法規規定，自我管理支援計劃的參與者有權向任何一名他們選擇的服務提供者購買所需的支援服

務，無論提供者是否已經在NDIA註冊。這一做法在實施本項方案後會有所改變。參與者將能繼續選擇

由誰提供服務，但是服務提供者必須已經在NDIA註冊。 

根據這個方案，自我管理支援計劃的參與者也必須要求他們的服務提供者完成全國殘障服務機構的註冊

程序。作爲註冊程序的一部份，NDIA可以要求潛在的服務提供者至少必須接受警方背景核查，以便參

與者瞭解服務提供者是否有犯罪記錄。 

選擇方案 3a：有限條件的專用註冊程序 

根據這個方案，NDIA將設立一個專用的註冊程序，供那些尚未在全國殘障保險機構註冊，但是自我管

理支援計劃的參與者希望雇用的服務提供者登記註冊。NDIA將會規定，其同意撥款用於某些特定類別

的支援服務的前提是，如果服務提供者沒有全面註冊，需已經得到了這個第二類，也就是條件較爲有限

的註冊程序的認可。 

這些服務提供者雖然不需要經過標準註冊程序的審核，但是他們必須通過有關犯罪記錄的背景檢查和篩

選，從而確保他們的個人歷史不會成爲對NDIS參與者帶來危害的潛在風險因素。他們也必須遵守NDIS

行爲守則。 

選擇方案 3b：全面註冊 

另外一個方案是所有參加NDIS的殘障人士都必須向已經根據NDIS規定註冊的服務提供者購買支援服務。

無論是自我管理殘障服務計劃的人士購買支援服務，還是NDIA代表其參與者購買支援服務，服務提供

者的註冊條件規定完全相同。（見NDIA服務提供者註冊機制資訊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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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方案 3c：個人受雇前必須接受篩選 

每一名工作人員必須通過個人背景核查（例如，警方犯罪記錄核查，爲兒童或易受傷害人士工作許可核

查等）之後，才能爲特定類別的殘障人士提供支援服務。一個人如果在沒有獲得有關機構出具的核查證

明之前就向NDIS參與者提供某些特定類別的支援服務將屬於違法。 

問題 

 是否可以允許自我管理殘障服務計劃的人士在同意“風險自負”（選擇方案 1）的前提下使用未經註冊

的服務提供者？NDIS 是否有責任確保所有服務提供者都是安全和稱職的？ 

 對於那些希望自我管理殘障服務計劃的人士來説，何種協助最有價值？ 


